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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撰写高质量发明专利申请文件

姚李英、张昱、原绍辉、汲长志

摘要

本文着重讨论在撰写高质量专利申请文件时应当着重考虑专利

法 22 条、专利法 26 条第 3 款、专利法 26 条第 4 款、细则 20 条第 2

款的规定，避免捐献的情况出现同时处理好公开充分和

KNOWNHOW 的关系。此外，在实质审查阶段和后期法律程序阶段

时需要避免对权利要求做过多的限制，从而在侵权阶段避免出现因禁

止反悔原则而不适用等同原则，以致产生不利于专利权人的情况。

关键词：发明、撰写、质量、查新检索、等同限制

一、引言

专利法中所涉及的发明创造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针

对不同类型的发明创造，其专利申请文件质量高低评价标准也有所不

同。纵观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其专利保护的力度主要集中在发明专

利上。在我国强调产业升级，创新兴国当前形式下（有机会引起技术

复杂程度的提高），在我国发布知识产权战略的大环境下，在我国企

业逐渐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且积

极投入到申请发明专利申请的背景下，这就对我国专业从事知识产权

工作的专利代理人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无论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出

于全局战略的考虑，还是企业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这些外因都

促使我国的专利代理人成为一个懂技术、懂法律且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素质的专利代理人，从而为我国企业撰写出高质量专利申请文件，继

而无论是在审查阶段还是在后期专利权运用等阶段都能够为我国的

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保护。为此，本文着重讨论如何撰写高质量的发

明专利申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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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质量发明专利申请文件应当满足的条件

高质量发明专利申请文件至少应当经得起申请阶段、后期法律程

序阶段（主要指无效和行政诉讼）以及侵权阶段的严峻考验。换言之，

高质量发明专利申请文件至少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标准：1）必须经得

起实质审查和后期法律程序的挑战；2）必须能够充分保护专利权人

的权益，例如能防止竞争对手过于容易地规避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

对于申请阶段和后期法律程序， 高质量发明专利申请文件必须

满足法 2 条、法 5 条、法 9 条、法 20 条、法 25 条、法 22 条、法 26

条第 3 款、法 26 条第 4 款、法 31 条、细则 20 条第 2 款、法 33 条以

及细则 43 条的要求[2]。对于这些法律条款而言，本文着重讨论法 22

条、法 26 条第 3 款、法 26 条第 4 款、细则 20 条第 2 款（本文中着

重讨论的法律条款之外的法律条款称为“其它法律条款”）。换言之，

专利代理人在拿到技术交底书后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应当根据以下

步骤处理发明专利：1）在初步了解技术方案的基础上，首先判断出

发明专利是否满足其它法律条款；2）在满足其它法律条款时，接着

应当判断发明专利是否满足法 22 条的规定，具体而言，专利代理人

应当通过查新检索的方式，判断所要撰写的发明专利是否具有专利

性；3）在具有专利性时，开始撰写说明书并且在整个撰写说明书的

过程中保持术语清楚简要前后一致并且说明书应当满足公开充分（法

26 条第 3 款）的要求；4）结合技术问题仔细斟酌那些是必要技术特

征（细则 20 条第 2 款），从而合理确定权利要求的布局并使得其得到

说明书的支持（法 26 条第 4 款）。再有，代理人在实质审查阶段以及

后期法律程序阶段要防止对权利要求进行非必要的限制，从而使得在

后期侵权时因禁止反悔原则而难以适用等同原则。

在侵权阶段，一般会将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拆分成功能上独

立的若干部件（或步骤）再将其与发明专利的相应权利要求进行比[1]

对，从而根据高院 2009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

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院解释”）中的

第 7 条规定的全面覆盖原则、第 6 条禁止反悔原则以及第 5 条捐献原

则来判断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是否侵权。因而，为防止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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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在撰写申请文件时，在满足单一性的前提下，撰写多组独立权

利要求，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发明专利，使得竞争对手难以通过改变或

非等同替换或者减少特征来规避本发明专利。此外，由于侵权阶段是

判断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是否落入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的权利要

求的保护范围，因而，在撰写申请文件时，最好合理地布置不同层次

的权利要求，以使之与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相对应。笔者将在下

文通过举例来进行深入的说明。

三、高质量发明专利申请文件撰写宗旨

高质量发明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过程应当遵从至少两个宗旨：1）

抓住纵向线索（撰写说明书时），即，从技术问题出发，描述解决技

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并描述技术方案所取得的技术效果。具体而言是，

通过查新检索对发明专利的发明高度做到心中有数，客观地评价发明

专利的专利性。在背景技术中接合检索到的现有技术，描述现有技术

的缺陷，在发明内容部分描述本发明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具

体实施例部分通过不同的侧面来采用上位概念描述发明专利的各个

部件（或步骤）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或先后顺序），随后给出

各个部件（或步骤）的具体实施方式、替换方式以及优选方式，进而

描述发明专利的工作原理，最后列举出发明专利所取得的技术效果，

最好以上下位的概念分别描述发明专利取得的技术效果。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如果需要通过试验数据来证明发明专利取得的技术效果，则

需要提供相应的试验数据以满足公开充分的要求（这将在下文中特别

举例说明）。此外，在列举发明专利所取得的技术效果时，最好能描

述技术方案（技术特征）与技术效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方便答复审查

意见，有利于早日授权。2）抓住横向线索（撰写权利要求时），即，

基于查新检索的结论，找到本发明专利相对于现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

征并且接合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对权利要求进行合理布局，设置不

同层次的不同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以更充分地保护专利申请人/专

利权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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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质量发明专利申请文件撰写步骤

在撰写高质量发明专利申请文件应当考虑以下步骤：

1）第一步骤理解发明专利。具体而言，理解发明专利是指代理

人根据发明人提供的技术交底书初步理解本发明专利；其次在通过查

新检索具有专利性的前提下，代理人还可以借助于查新检索到的现有

技术来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专利；再有，基于技术交底书和查新检索到

的现有技术，根据情况采取电话、电邮以及现场等沟通方式与发明人

初步沟通，以便完整理解并深入挖掘发明专利，从而初步撰写说明书

的技术领域、背景技术和具体实施方式部分的内容。

2）第二步骤拓展发明专利。具体而言，由于代理人通过第一步

骤理解了本发明专利，故代理人可以根据情况采取电话、电邮以及现

场等沟通方式与发明人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沟通，就本发明针对所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而采取的技术方案提供多个实施例，从而拓展发明专

利，为寻求适当的保护范围进行铺垫；此外，代理人根据查新检索到

的现有技术也可拓展发明专利，但是由于代理人并非本领域技术专

家，故代理人拓展发明专利时可能存在过渡拓展的情形，因而建议代

理人拓展发明专利时最好通过书面方式征得发明人的同意。在充分拓

展发明专利的基础上，代理人可以进一步丰富本发明专利，形成说明

书的最终提交文本。

3）第三步骤概括权利要求、发明内容以及摘要。具体而言，基

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说明书具体实施方式部分的描述，建议采用

功能性和上下位概念的方式描述权利要求并采用倒金字塔的方式对

权利要求进行布局。即，建议采用给出装置、装置的各个部件的前提

下，进而描述各个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和装置的运行方式。在撰写好

权利要求后，将其整体加入到说明书的发明内容部分，并将技术问题

和技术效果也加入到说明书的发明内容部分的适当位置。最后撰写摘

要，在撰写摘要时不仅要满足专利法规定的要求而且要尽量避免容易

被竞争对手通过监控检索而检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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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质量专利申请文件撰写举例

本部分通过举例方式对如何撰写高质量专利申请文件所要满足

的条件、宗旨和步骤进行具体阐释。

5.1 关于撰写步骤和宗旨[3]

以申请号为 201010148042.12 的专利为例，笔者在撰写初期收到

了客户发送过来的技术交底书，提供了如下所示的图 1 和图 2 并对图

1 和图 2 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图 1 为现有技术，图 2 为本案。通过初

步分析，发现如图 1 所示的与本案相关的现有技术涉及一种车辆开发

过程中使用的抗扭拉杆，抗扭拉杆包括主簧 1、限位块 2、衬套外圈

3以及支架 4。主簧 1和限位块 2一般以硫化的形式固定在衬套外圈

3上，它们之间的距离就是要求的间隙。固定有主簧 1和限位块 2的

衬套外圈 3随后被固定于支架 4上，抗扭拉杆可通过支架 4安装到车

辆上。

图 1：现有技术的抗扭拉杆示意图 图 2：本案的抗扭拉杆示意图

如图 2 所示的本案的抗扭拉杆包括主簧 1、限位块 2、衬套外圈

3、固定装置 5、支架 4 以及橡胶凸块 6。通过将本案与查新检索到的

文献和技术交底书中提及的现有技术比较，笔者发现本案相对于查新

检索到的文献和技术交底书中提及现有技术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

于：提供可更换的不同刚度的橡胶主簧和可调节间隙的抗扭拉杆。本

案相对于检索到的文献和技术交底书中提及现有技术的区别在于：1）

带缺口的衬套外圈 3 可拆卸地固定到支架 4 上；2）限位块 2 是可调

节的并通过固定装置 5 安装在支架 4 的纵向杆 45 上；3）开发过程使

用时，首先主簧 1 硫化在衬套外圈 3 上，然后将所述衬套外圈可拆卸

地安装到所述支架的第一端部 41 上，接着通过调节固定装置 5 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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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所述限位块 2 的顶端到主簧 1 的间隙。本案的技术效果在于“由于

可更换不同刚度的橡胶主簧且抗扭拉杆具有可调节间隙，使得试制零

件数减少，大大节约了开发成本，缩短了试制时间”。此外，笔者还

列出了多个其他技术效果（请参考申请号为 201010148042.12 的专利

的公告文本），以便为本案实质审查阶段答复审查意见提供充分的争

辩理由。在此基础上笔者撰写了初稿。

此外，由于当将本案的抗扭拉杆安装到车辆上测试时，主簧 1 会

与橡胶凸块 6 和限位块 2 的顶端作用，以产生出不同的工作曲线。在

将初稿发送给客户的同时，笔者提出希望客户提供限位块替换方式、

主簧的替换方式以及抗扭拉杆工作原理图。客户在收到笔者提供的初

稿后，迅速补充了限位块替换方式(如图 3 所示)、主簧的替换方式（如

图 4 所示）以及抗扭拉杆工作原理图（如图 5 所示）。为此，笔者进

一步拓展了本案（在整个撰写过程中用语前后一致清楚，请参考申请

号为 201010148042.12 的专利的公告文本）。具体而言，限位块包括

顶端 20 和与该端部接合本体 25，本体 25 包括底部 251 和从该底部

251 向外延伸的圆柱形的柄部 252。限位块的顶部可以为半圆形、梯

形以及圆锥形等。主簧 1 如图 4 所示可以为 V 形、X 形或者双 V 形

等。抗扭拉杆工作原理如图 5 所示，图 5 中 X 轴表示限位块 2 的顶

端 20 相对于主簧 1 的位移，Y 轴表示主簧 1 在不同位移下的刚度。

在主簧 1 与限位块 2 接触前，刚度呈线性，且刚度较低。接触后（称

为软拐点），刚度呈非线性上升，当限位块完全变形后（称为硬拐点），

刚度急剧上升。因而，如果调节主簧 1 与限位块 2 的间隙大小，软拐

点和硬拐点对应的位移就可以变化，这样就明显改变了相同动力总成

位移下对应的刚度。同时指出，主簧 1 与橡胶凸块 6 之间的作用原理

与主簧 1 与限位块 2 之间的作用原理类似。通过上述拓展描述，笔者

认为已经充分地揭示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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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本案的限位块的多种变体

图 4：本案的主簧的多种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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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本案的抗扭拉杆的工作原理图

在笔者拓展本案的前提下，笔者撰写了本案的说明书的拓展稿，

并且据此概括出了权利要求、发明内容以及摘要。对于权利要求 1 而

言，考虑到查新检索到的现有技术（横向线索），笔者将技术特征“开

发过程使用时首先将所述主簧硫化在所述衬套外圈上，然后将所述衬

套外圈可拆卸地安装到所述支架的第一端部上；使用时通过调节所述

固定装置来改变所述限位块到主簧的间隙”作为其区别技术特征并在

从属权利要求中对限位块和主簧等均做了进一步限定，其中对限位块

的限定如下“所述限位块包括顶端和与所述顶端接合的本体，其中所

述本体包括底部和从所述底部向外延伸的柄部，所述柄部通过所述固

定装置可调节地安装到所述纵向杆上(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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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查员发出的第一次审查意见中，审查员引用了与本案查新检

索中检索到的类似的文献 D1 和 D2（JP2006-220172A 和 CN1845833）

来评述本案的权利要求 1 的专利性，但是审查员认为 D1 和 D2 没有

揭示权利要求 3 中的技术特征。笔者在答复第一次审查意见时，将权

利要求 3 并入到了权利要求 1 中并提出了充分的争辩意见，该案件在

一通后授予专利权。

5.2 关于公开充分[4]

本节借着申请号为 200880116564.4 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公告的

名称为“具有与流体清除控制相关的应用的电控制的流体耦合装置”

的专利申请案件进一步说明在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对于公开充分

（法 26 条第 3 款）应当特别注意的方面。本案中公开一种流体偶合

装置 10（如图 6 所示），包括盖板构件 30、轴承构件 32、转子构件

34、电枢构件 36、储存器板构件 38 以及本体构件 40。围绕转子构件

34 并且由盖件 30 以及本体构件 40 界定的空间体积限定了一个流体

储存器 70，其中提供了一定量的粘性流体。盖构件 30 和储存器板 38

限定了一个流体室 72。转子构件 34 的径向在外的部分与本体构件 40

之间的空间体积定义了用于该粘性风扇驱动器的流体工作室 74。包

含在工作室 74 内的粘性流体的量、连同被连接到皮带轮构件 16 上的

盖件和本体构件的旋转速度确定了传递到转子构件 34 上的扭矩。然

而说明书没有明确地描述在流体耦合装置运行期间，粘性流体是如何

在流体储存器 70、流体工作室 74 以及流体室 72 之间流动的，从而

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不明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改变

工作室 74 内的粘性流体的量从而改变流体偶合装置的输出功率。故

在实质审查期间被审查员指出了公开不充分的问题。

通过该案件，笔者认为在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不仅要描述各个

部件（或步骤）、部件（或步骤）之间的连接关系（或先后顺序），还

应当符合逻辑性地描述各个部件的相互作用，从而描述装置（或方法）

的操作原理，以避免此类公开不充分的问题。此外，在撰写专利申请

文件期间，还需要专利代理人与企业专利人员和发明人共同协商，处

理好公开充分和 KNOWNHOW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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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案例 2 的流体耦合装置的截面图

5.3 关于捐献和禁止反悔原则

后期侵权过程中，由于判定技术特征等同时会受到禁止反悔和捐

献原则的限制。因而代理人在撰写和实质审查过程中应当避免此类情

况的发生。

例如，对于捐献原则而言[5]，如果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刨土

轮…轮上装有 4 个刀片…。而说明书中记载有本专利的刨土轮，除了

4 个刀片之外，还可以装有 6 个、8 个或者 10 个刀片。如果被诉侵权

产品为：轮上装有 6 个刀片。而权利人主张 6 个刀片与 4 个刀片等同，

则根据《高院解释》，权利人的上述主张不成立。笔者仅列举了一个

简单的案例，来解释捐献原则对专利申请文件的影响。在撰写专利申

请文件时，代理人要避免疏忽而仅将客户特别想要保护的方案记载在

说明书中而没有写入权利要求中的情况。

例如，对于禁止反悔原则[5，6]，将参照（2009）民审字第 239 号“汽

车地桩锁”案件进行说明。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 为：“1、一种汽车

地桩锁，其特征在于，它由底座（1）、芯轴（2）、活动桩（3）和锁

具（4）构成，所述底座（1）固定在地面上，所述活动桩（3）通过

芯轴（2）与座（1）向连，活动桩设有锁具（4）插入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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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7b

图 7a 和 7b 为涉案专利的两只活动桩升起和降落后的正视图

被控侵权产品：“一种汽车地桩锁，由底座、芯轴、活动桩和锁

具组成，底座固定在地面上，锁具固定安装在底座右端的孔中。左右

活动桩一端可活动地连接在一起，右活动杆的另一端设有供锁舌插入

的孔。当锁具锁定时，锁舌插入右活动桩的孔中，左右活动杆呈“”

形被锁定在底座上。左活动杆的杆体上还设有凹槽，转动右活动杆可

将右活动杆完全收纳在该槽中，此时左右活动杆整体呈一字形结构，

可以芯轴为中心在底座上转动。”

表 1：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特征对比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被控侵权产品

底座 底座

芯轴 芯轴

锁具 锁具

活动桩 左右两根活动杆

活动桩设有供锁具插入的孔。 右活动杆的另一端设有供锁舌插

入的孔。

焦点问题：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具有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中的

“活动桩设有供锁具插入的孔”这一特征相同或等同的技术特征。

专利权人在无效及行政诉讼程序中进行了意见陈述：权利要求 1

中记载的“活动桩设有供锁具插入的孔”的含义是，锁具不是永久固定

在孔中，而是根据使用状态呈现两种连接关系，即锁定时位于活动桩

的空中，打开时从孔中取出，与活动桩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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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27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在锁闭地桩锁时，权利要求

1的活动桩上所设置的孔可提供将锁具整体地插入以达到锁闭地桩锁

的目的，开启地桩锁时，可将锁具全部取出，地桩锁无需设置附加的

固定装置来固定锁具，因而具有实质性特征和进步，本领域技术人员

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不能获得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汽车地桩锁，因此权

利要求 1 相对于附件 1 和附件 2 具有创造性。

侵权诉讼的一审法院认为：专利权人在相应程序中陈述，权利要

求 1中记载的“活动桩设有供锁具插入的孔”的含义进行了如上所述的

解释，侵权诉讼的一审法院认为：被控侵权产品的锁具是固定在底座

上，在锁具锁定时锁舌插入“”形杆上的孔中，使得右杆与底座相连，

故被控侵权产品的该技术特征与“活动桩设有供锁具插入的孔”是不

相同。

根据禁止反悔原则，专利权人不能以等同为由主张侵权成立。由

于上述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故被控侵权产品未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

范围内。

二审维持一审，专利权人不服申请再审。请求再审的理由：本案

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完全相同，属于相同侵权而

不是等同侵权，二审法院适用禁止反悔的原则缺乏法律依据。

最高院支持了无效、一审和二审的决定，认为被控侵权产品的技

术特征“右活动杆的另一端设有供锁舌插入的孔”与涉案专利权利要

求 1中的技术特征“活动桩设有供锁具插入的孔”不相同或等同。同时，

最高院还指出为了维持专利权人与被控侵权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

利益平衡，在认定是否构成等同侵权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查明的事

实，通过禁止反悔原则对等同原则进行限制。

通过上述案件的举例，笔者认为通过查新检索评述专利申请案件

的专利性、撰写说明书时保证清楚简要、公开充分并具有足够多的替

换方式、基于查新检索结果对权利要求合理布局使得其能够得到说明

书的支持且符合细则 20.2 条的规定以及考虑到捐献和禁止反悔原则

确保将客户保护的方案写入到权利要求中，有利于更顺利地通过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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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有利于更有效地应对他人提起的无效和后期行政诉讼并且有利

于在侵权阶段更好地保护专利涉及的产品（或方法）。

六、结论

高质量专利申请文件不仅需要专利代理人具有很高的整体素质

（技术、法律以及职业道德）而且需要企业专利人员和发明人的充分

协助，需要发明人充分公开其发明专利以便于专利代理人理解、拓展

和概括其发明专利，但是还需要专利代理人与企业专利人员和发明人

共同协商，处理好公开充分和 KNOWNHOW 的关系。再次，由于检

索贯串发明专利申请、审查、无效以及后期侵权等的各个环节，因而

需要代理人重视检索，不断提高检索能力，从而能够在发明专利的不

同阶段客观准确地评判发明专利的专利性。最后，高质量专利申请文

件需要代理人从模仿开始不断练习，明确每个词的内涵和外延，从而

不断训练严谨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使得专利申请文本不但清楚而简要

而且符合专利法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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